附件1

第三届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人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2.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道德品行高尚，承认协会《章程》，积极代表和维护青年书法工作者合法权益，具有一定议事能力；

3.热爱书法事业，积极参加书法创作或理论研究等活动，在书法及相关领域中取得显著成绩，在青年中有一定影响力；

4.年龄一般应在40周岁以下（197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江苏籍或在江苏工作的外省籍青年，特别优秀的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196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二、会员条件（下列至少须符合一项）

1.本人书法作品曾在市级及以上书法专业单位主办的展览中参展；

2.本人书法理论研究成果曾在市级及以上书法专业报刊发表或出版；

3.从事书法创作、书法理论研究、书法教育、书法编辑、书法组织工作及其它相关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

4.从事书画展览、传播活动的文化企业家；
5.市书法家协会及其它市级及以上书法专业单位符合年龄条件的会员或成员。
